


附件1
宁波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诚信承诺书

本人为             学院学生，学号            现申请本校2016年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特保证如下：
1、不参加2016年研究生入学考试；
2、不参加2016年毕业分配；
3、按时参加接收院校组织的复试，在接受报考院校的待录取通知后，及时联络学院教务办老师并将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交学院留档。




保证人：（签名）
2015年   月     日




注：本保证书一式三份，学院、教务处和推免生本人各一份。



附件2：
       宁波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照
片

	政治面貌
	
	外语语种及水平
	
	

	院（系）及专业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院（系）：宿舍：移动电话：

	积点分情况
	积点分：
排名比例：
	综合评分情况
	评分：
名次：

	拟申请类型
	【】普通推免生
【】有特殊学术专长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推免生
【】“研究生支教团推免专项计划”推免生

	主要学习经历（自高中起）：





	标志性成果（获奖、专利、论文等）：






	奖惩情况：




[bookmark: _GoBack]

	担任社会工作和学生干部情况：






	报考意向学校与专业：






	申请人所在院（系）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院（系）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年       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情况一览表

	姓 名
	学号
	本科专业
	总积点分专业排位
（排名 / 学生数）
	创新学分
	综合
评分
	综合评分排名
	外语语种及水平
	申请类型

	
	
	
	
	
	
	
	
	

	
	
	
	
	
	
	
	
	

	
	
	
	
	
	
	
	
	

	
	
	
	
	
	
	
	
	

	
	
	
	
	
	
	
	
	

	
	
	
	
	
	
	
	
	

	
	
	
	
	
	
	
	
	

	
	
	
	
	
	
	
	
	

	
	
	
	
	
	
	
	
	

	
	
	
	
	
	
	
	
	

	
	
	
	
	
	
	
	
	

	
	
	
	
	
	
	
	
	

	合计：   推荐   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注：推荐类型填写为：1、普通推免生；2、有特殊学术专长;3、硕师计划；4、支教团

附件4：
宁波大学免试攻读“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研究生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学 号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学 院
	
	专 业
	

	手机/短号
	    /
	电子邮箱
	

	总积点分
	
	总积点分专业排名
	第   名，位于前   %

	CET4成绩
	
	专业外语成绩
	

	在校期间获得荣誉
	





	担任学生干部情况
	学 期
	名 称
	学 期
	名 称

	
	
	
	
	

	
	
	
	
	

	
	
	
	
	

	
	
	
	
	

	本人慎重承诺以上所填内容真实可靠。

                                                             本人签名：


	学院意见
	






学院盖章
学院推荐工作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上年度各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名额一览表
	学院
	名额

	商学院
	11

	法学院
	5

	教师教育学院
	5

	体育学院
	2

	人文与传媒学院
	4

	外语学院
	5

	艺术学院
	5

	理学院
	3

	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
	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6

	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
	6

	海运学院
	4

	海洋学院
	3

	医学院
	3

	国际交流学院
	3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2

	阳明学院
	12

	合计
	84



附件6：
上年度“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相关说明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一、推荐名额
经教育部核准，我校推荐名额预计为5名（浙江师范大学培养）。
二、培养和服务方式
1．被录取为“硕师计划”研究生的学生，作为编制内正式教师到服务地区中小学任教3年，并在职学习研究生课程。任教3年期满，经考核合格，第四年到培养学校脱产集中学习1年，毕业时获得硕士研究生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2．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在与学生签订《教师聘用合同》时明确服务期（原则上应为3年及以上），服务期满后可以继续聘用或不再聘用，也可以在任教3年时根据考核情况再明确是否续聘。凡签订续聘协议的“硕师计划”研究生，第四年脱产学习享受在职教师进修待遇，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不再续聘的，第四年脱产学习享受全日制研究生同等待遇，毕业后面向社会自主择业。
3．被录取的“硕师计划”研究生，于2015年7月31日前按规定到任教学校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办理报到手续。“硕师计划”研究生要在本科学习期间或经过岗前培训后取得教师资格证书。
三、推荐程序
1．各学院公布推荐条件，组织学生报名。（已完成）
2．符合推荐条件的学生自行与省内农村学校和教育局联系，签订《教师聘用合同》（见附件），合同必须有教育局盖章，于9月22日前将合同交回教务处。
3．签订合同的学生需要参加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组织的研究生复试（时间目前尚未确定，另外发文通知）。





